
有關屯門區足球代表隊相關事宜 

足球為全港最普及與受歡迎的體育運動，區議會亦每年撥款支持地區足球發展，目前香

港足球發展嚴重落後，普遍民意都要求足球運動盡快落實改革，為了監察足球總會提出香港

足球發展五年策略計劃及對大量公帑的運用，本會應由代表直接出席足總會議及行使投票

權，以符合民意的訴求及監察公帑的運用。 

  根據香港足球總會聯賽章則第五條第 3 項：「所有地區球隊（不論該地區球隊參與任何

組別賽事）必須獲得相關之區議會任命，並且其名稱必需要包括所屬地區名稱參加本土聯

賽。」 

我們建議： 

1. 授權專責議員或非常設工作小組，全權處理本會任命地區球隊事項，當中包括(但不限於)

聯絡足球總會及原代理地區足球代表隊的體育會，考慮及處理更換地區足球隊的代理體育會

等事宜。 

2. 去信香港足球總會，向本會澄清有關區議會委任區議員作為地區足球隊代表，在足總大

會上投票的可能性。 

3. 基於《運用區議會撥款守則》第 10 章 10.1a, 10.1f 及 10.2a，本會建議代理地區足球代表

隊的體育會，必須盡力提升地區足球風氣及水準，並確保支持足球運動發展及推動香港足總

的改革，否則將失去區議會 撥款資助的資格，並且不會獲得本會認可代表本區參與 香港足

總任何賽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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